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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代號股份代號股份代號股份代號：：：：2689268926892689））））    

 

完成贖回於二零一三年到期的完成贖回於二零一三年到期的完成贖回於二零一三年到期的完成贖回於二零一三年到期的 7.875%優先票據優先票據優先票據優先票據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09 條

而刊發。 

 

謹請參考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二日的公告（「該公告該公告該公告該公告」），內容有關

本公司知會受託人其有意於二零一一年八月十六日（「贖回日期贖回日期贖回日期贖回日期」）將所有未償還

於二零一三年到期的 7.875%優先票據（「票據票據票據票據」）悉數贖回。除文義另有訂明外，

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司已於贖回日期悉數贖回所有未償還票據（「贖回贖回贖回贖回」），贖回價相等於有關未

償還票據本金額的 100%（即 47,575,000.00 美元）另加截至贖回日期止的適用溢

價 7,381,737.00 美元以及截至贖回日期止的累計未付利息 1,396,359.29 美元。本

公司於贖回日期支付的贖回價為 56,353,096.29 美元。 

 

本公司認為，贖回將不會對其財務狀況構成重大影響。完成贖回後，票據將會予

以註銷，並從新加坡證券交易所有限公司的正式上市名單中撤銷其上市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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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贖回後，本公司將無需對票據進行進一步的評級服務。 

 

 

 

承董事會命 

玖龍紙業玖龍紙業玖龍紙業玖龍紙業（（（（控股控股控股控股））））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張茵張茵張茵張茵 

 
香港，二零一一年八月十六日 

 

 

 

 

*  


